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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法令

 建築法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
業要點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書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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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建築法第91條：

未依第77條第3項、第4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或申報者

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

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

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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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場所

• 公眾使用建

築物或經內

政部指定之

非公眾使用

建築物

專業機構

或專業檢

查人

• 領有「內政

部」核發之

認可證

查核機構

• 本府公告

指定之三

家查核機

構

定期
委託

簽證
送審

查核
核發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流程

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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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依「危險指標」與「使用強度」區分為8 類（Ａ至Ｈ類）23 組，
各類組別之申報頻率及申報期間皆不相同

• C、D、E類• D、F、G類

• B類• A、H類

第一季

(1~3月)

第二季

(4~6月)

第三季

(7~9月)

第四季

(10~12月)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之類組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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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差異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法令依據
建築法第77、第91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辦法

消防法第9條、第38條
消防安全檢修及申報辦法

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申報義務人
建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
管理權人

檢查人資格 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者
消防設備師
消防設備士

檢查項目
防火避難設施類10項

設備安全類6項
合計16項檢查

滅火設備、警報設備
避難逃生設備等

合計5項

申報頻率
依使用用途分類
1至4年檢查申報

甲類場所每半年申報一次
甲類以外場所每年申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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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內容

防火避難設施類 設備安全類

項目

1.防火區劃
2.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內部裝修材料
4.避難層出入口
5.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6.走廊(室內通路)
7.直通樓梯
8.安全梯
9.屋頂避難平臺
10.緊急進口

1.昇降設備
2.避雷設備
3.緊急供電系統
4.特殊供電
5.空調風管
6.燃氣設備

一、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各項目，應按實際現況用途檢查簽證及申報
二、供H-2類組「集合住宅」使用之建築物，依本表規定之檢查項目為避難

層出入口、直通樓梯、安全梯、昇降設備、避雷設備及緊急供電系統等
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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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相關法令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8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
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
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第36
條第1款、第5款至第12款所定之職務，顯然影響住戶權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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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調整集合住宅類應申報規模及檢查項目

本市已於102年1月23日府都建字第10164433500號函公告自103

年1月1日起，除內政部訂定樓高16層以上之高層建築物外，11層

樓以上(含11樓)未達16層樓，每3年應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及申報。其檢查項目針對「直通樓梯」、「安全梯」、

「避難層出入口」、「昇降設備」、「避雷設備」及

「緊急供電系統」等6項。

■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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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起臺北市11層以上的集合住宅，均應辦理
公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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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相關法令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內政部107.2.21台內營字第1070802652號令修正

(新增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申報)

第14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本法第77條規定之查核及複查事項，
得委託相關機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15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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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相關法令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
內政部108.3.28台內營字第 1080805110 號令

內政部對於有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專業人員及檢查
員認可及廢止相關事項

第2點 專業機構分類：
(一)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指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等2類專

業機構。
(二)評估檢查專業機構：指耐震能力評估檢查專業機構。

檢查員分類如下：
（一）標準檢查員：指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等二類檢查員。
（二）評估檢查員：指耐震能力評估檢查員。
專業人員：指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等二類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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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相關法令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機構及人員認可要點

第20點 專業機構、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經內政部依建
築法第91條之2第1項規定廢止認可者，自該處分送
達之日起3年內，不得重新申請認可。專業機構、
專業人員及標準檢查員於前項期限屆滿後，專業人
員及標準檢查員應依第7點規定重新申請認可；專
業機構應依第13點或第14點重新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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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相關法令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停止換發認可證認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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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
業準則
第4條：都發局得指定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查核機構:
一、登記於臺北市之非營利性機構或團體。

二、置有35人以上之查核人員，且各該人員不得為其他
查核機構之查核人員。

三、設有固定辦公處所、文件儲存空間、專線電話及
網站，以提供法令宣導與申報資訊查詢服務。

前項指定之有效期限為3年，查核機構應於期限屆滿前3
個月內向都發局重新申請指定。

借重民間專業團體人力協助建築管理事務，以彌補建管人力
不足，並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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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
業準則
第5條：查核機構除須符合前條規定外，並應依下列各款規定

辦理：

一、擬訂執行計畫書，載明查核作業流程、收費基準及檔
案管理方式與設備，報都發局核定。

二、發給查核人員派任證書。派任證書有效期限為2年，
查核人員應於期限屆滿前，向查核機構申請換發派任
證書。

三、查核人員之資料造冊陳報都發局備查，異動時亦同。

四、對所屬查核人員就查核作業辦理講習訓練，其每人每
年訓練時數不得低於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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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委託民間

專業團體查核 (自101年1月1日起實施)

依據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指

定並公告申報案件查核機構

加強查核機構與人員品質管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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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場所公共安全自主檢查申報

 本市自101年起將申報案件委託民
間專業技術團體查核（目前已公告
指定3家查核機構），查核費用由申
報場所負擔。

 消費場所經檢查申報合格者，發給
自主檢查申報合格識別標章。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自主檢查申報合格標章

111年

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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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北市政府公告查核機構

110年1月18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有效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
協會

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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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近5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查核件數

年度

查核機構 主管機關

總計臺北市
建築師公會

台北市建築物
公安檢查商業公會

台灣建築物
公共安全協會

臺北市
建築管理工程處

106年度 1,808 8,119 3,145 2 13,074

107年度 1,574 6,795 3,441 0 11,810

108年度 1,551 7,647 3,410 0 12,608

109年度 1,840 8,438 3,533 1 13,812

110年度 1,533 8,231 3,597 0 1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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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歷年來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各類組查核數量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各類組案件數

類組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A類（公共集會類） 205 205 236 214 183 235 295

B類（商業類） 3,338 3,396 3,463 3,241 3,113 3,586 3,429
C類（工業、倉儲
業）

792 704 919 774 952 1,034 1,261

D類（休閒、文教
類）

4,336 4,482 4,139 4,419 4,196 4,477 4,353

E類（宗教類） 69 52 57 49 62 54 83
F類（衛生、福利、
更生類）

754 738 792 771 848 896 867

G類（辦公、服務
類）

1,996 1,543 1,911 1,201 2,068 1,831 1,523

H類（住宿類） 1,054 518 1,559 1,141 1,186 1,699 1,550

合計 12,544 11,638 13,076 11,810 12,608 13,812 1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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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
作業準則

第6條：查核機構受理申報案件後，應指派所屬查核人員
於15日內依指定查核項目完成查核，並簽名負責。
其查核結果，查核機構應以書面通知申報人及都
發局，並逐案登載於內政部營建署規定之資訊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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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

第7條：申報案件經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結果為提具改善
計畫者，查核機構應限期1個月改正完竣並再行
申報。但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涉及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室內裝修審查許可事項，
得核予3個月改正期限。

二、涉及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或公有建築物之改善事項者，
得核予6個月改正期限。

三、其他特殊情形，經都發局同意者，得另行核予改正
期限。

前項改正期限屆滿仍未改正或不再申報者，查核機應按月

彙整造冊提報都發局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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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
查核作業準則

第8條：申報案件經查核不合格者，查核機構應詳列不合
規定事項，1次通知申報人，令其改正。

申報人應於接獲前項通知改正之日起30日內，依通知
改正事項改正完竣後送請複核。

前項改正期限屆滿仍未改正或未送請複核者，查核機
構應按月彙整造冊提報都發局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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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
查核作業準則-迴避規定
第9條：查核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申報案件為查核人員擔任專業檢查人時，其所屬專

業檢查機構之人員所為之檢查簽證。
二、申報人為查核人員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

姻親，或同財共居之親屬。
三、申報人近3年內與查核人員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

係。
查核人員有前項所定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

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申報人得以書面釋明其
原因事實，向該查核機構申請迴避。

查核機構於所屬查核人員有第1項所定情形而不自行
迴避者，應令其迴避，並另行指定查核人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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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
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
第10條：查核機構執行申報案件查核業務，除應依本

準則及相關規定辦理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協助建築物公共安全宣導及未申報場所查察作
業等事項。

二、保存受理申報案件之相關資料5年以上。

三、協助都發局處理申報案件之文書工作。

四、不得拒絕受理申報案件之申請。

五、不得有廢弛職務或其他不正當行為。

六、不得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他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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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
查核作業準則

第11條：都發局應組成專案小組，按一定比例抽查申報案
件。

申報案件經專案小組審認查核機構或查核人員有相
關疏失者，得由都發局登記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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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
託查核作業準則

第12條：查核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查核機構
不得派任其辦理查核作業；已派任者，終止
派任：

一、最近1年內經都發局登記缺點達3次。

二、無正當理由拒不參加查核機構辦理之講習訓練。

三、非由本人執行申報案件查核作業。

四、違反第9條規定未自行迴避，或經命令迴避而未
迴避。

五、有第10條第5款或第6款規定之情事。 31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
查核作業準則

第13條：查核機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都發局得
終止與查核機構之委託關係：

一、最近1年內經都發局登記缺點達6次。

二、派任未具查核人員資格之人執行查核作業。

三、最近1年內所屬查核人員經終止派任人數逾5人
或逾所屬查核人員總數1/10。

四、違反第10條之義務。

五、其他重大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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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推動「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檢查申報合格標章」

識別標章授權查核機構代為核發

推動「自主管理申報合格場所」，正

面彰顯防火安全場所，俾使申報人感

受對價效益、便利消費者識別

鼓勵應申報場所定期辦理申報；提醒

未申報場所主動辦理申報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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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法令

委託查核處分原則

110.2.3北市都建字第1106125401號

110年3月1日起

對查核人員及查核機構記
點處分

加強查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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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B2類組場所-110/03/30

Q：本案記錄簡圖：1.防火區劃未以重實線標示 2.公共意外
責任險保險單期限逾期，其申報結果為合格案件疑義
墊X石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X號)

A：一、原為 1.記錄簡圖：防火區劃未以重實線標示2.公共
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保險單期限逾期。原記查核
人員缺點一次並限期重新申報。

二、再查場所1-4樓面積共為1169平方公尺，未依規定以
B2類組申報，卻以G3申報，自104年迄今只申報2次
，檢查人以簽證不實議處，罰12萬元，另要求場所
重新申報。

。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缺失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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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查核抽查-B3/C1類場所-110/09/28

Q：B3類場所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檢查人未簽章
A：本案檢附之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檢查人未簽章，仍屬查核不確實

，爰依「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
準則」規定及110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之「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書面委外查核記點處分原則」，記查核人員缺失 1 次。

Q：C1類場所未標示走廊及區劃重實線
A：本案未依圖例標示走廊及空間區劃重實線，查核人員未就「臺北市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查核表 109.03 版」確實查核，
記查核人員缺失 1 次。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缺失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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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00928台北二零九酒吧申報案記錄簡圖未標
示出入口寬度

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XX號6樓酒吧(B1類組)

A：查核人員未就「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
及申報案件查核表 109.03 版」確實查核，爰依「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
核作業準則」第 11 條規定及110 年 3 月 1 日起實
施之「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書面委
外查核記點處分原則」，記查核人員缺失 1 次，並
限期重新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查核缺失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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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市公共安全檢查申
報複查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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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及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優先查處原則

110年9月7日都發局(110)北市都建字第1106174994號令修正發布、110年9月15日起生效

兼顧都市美化與生活機能因素
防火巷弄、防火間隔有下列各款所列違規態樣者，依法優先查處：
1.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直接面向防火巷弄、防火間隔出入通行，於

該防火巷弄或防火間隔堆置物品，或懸掛物品致妨礙出入。
2. 前款以外之防火巷弄、防火間隔，有…停放汽機車、設置柵欄、

門扇、不符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者。
3.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三附表所列 A類、 B類、 C類、 D

類、 E類、 F類及 I類建築物，其樓梯間、共同走廊或防空避難
設備等處所堆置物品…致妨礙出入者，依法優先查處。

4. G類及 H類建築物，於樓梯間、共同走廊有下列各款所列違規態
樣者，依法優先查處：
1) 於樓梯間之平台以法定樓梯寬度為迴轉半徑之路徑範圍內或

階梯上堆置或懸掛物品。
2) 堆置或懸掛物品致使各住宅（居室）單元出入口至樓梯間、

升降梯間、排煙室等出入口間之走廊或通路淨寬不足120公
分，如僅提供一戶通行，其淨寬得減為9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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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簽證不實懲處作業要點

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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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與
申
報
內
容
不
符
合

複
查
人
員
拍
照
存
證
書
面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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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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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檢
查
人
書
面
陳
述

召
開
公
共
安
全
專
案
小
組
會
審

受檢場所於申
報後擅自變更

專業檢查人渉
簽證不實

複查人員
執法過當
或不適任

記缺點、
罰鍰12萬
元或免議

限期改善
重新申報

情節嚴重者令
受託複查單位
不得再指派並
追討勘檢費用

申報案件簽證品質抽件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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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複查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
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
102年7月11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2)北市都授建字第10264215300號函修正

第2點:都市發展局依規定辦理申報案件之書面審查及

申報場所複查。如查涉有簽證不實案件，應先

通知簽證檢查人於7日內提出陳述書，再併同

下列文件檢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築物公

共安全專案小組（簡稱專案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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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複查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
與懲處作業要點
第4點：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經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建築法第91條之 1第1款規定處以罰鍰，
並副知中央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處理：

（一）未依規定之檢查簽證項目執行檢查，或法令引用錯誤，
情節嚴重者。

（二）未依申報場所實際使用現況或範圍檢查，且未於檢查
報告書內「專業檢查人綜合意見及簽證欄」附註具體
說明者。

（三）提出不合法令規定之改善計畫，情節嚴重者。
（四）檢查報告書內檢附不實文件，係可歸責於專業檢查人

者。
（五）申報場所複查不符規定，卻簽證為合格，情節嚴重者。
（六）其他違規事項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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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複查法令

•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
處作業要點
第5點：專業機構或人員受託辦理申報案件，經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記缺點1次，缺點累計次數以1年為期，每年達
3次者，應依建築法第91條之1第1款規定處以罰鍰：

（一）未依規定之檢查簽證項目執行檢查，或法令引用錯誤，
情節輕微者。

（二）檢查報告書未依規定之選項勾選或應填列之欄位未詳
實填寫者。

（三）提出不合法令規定之改善計畫，情節輕微者。
（四）受檢場所檢查不合格項目屬可立即改善事項，卻提出

改善計畫者。
（五）檢查紀錄簡圖未依規定之圖例、符號繪製或標示者。
（六）申報場所複查不符規定，卻經簽證為合格，情節輕微

者。
（七）其他違規事項情節輕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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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複查法令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簽證
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
第6點：專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如有下列情形，都發局

得依建築法第91條之2第1項規定，報請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廢止其認可：

（一）專業檢查人簽證之案件，經都發局依建築法第
91條之1第1款規定罰鍰處分，其個人累計次
數1年內達3次者。

（二）專業機構受託辦理簽證申報，經都發局依建築
法第91條之1第1款規定罰鍰處份，其累積次
數1年內達10次者。

（三）其他重大違規事項，經專案小組審議，認有報
請廢止認可之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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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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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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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避難設施
類檢查紀錄表

設備安全類 檢
查 紀 錄 表

結 果 不 相 符

原 因 說 明 書

作業完成

複 查 結 果
綜 合 意 見 表

現 況 說 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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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人員之行政責任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行政委託：係私人受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
（得以自己名義，獨立行使受託
之公權力，辦理行政檢查業務），
但屬法律保留事項，亦即須有法
律依據，行政機關始可委託私人。

◇行政助手：受委託之私人係居於輔佐地位，非
以自己名義對外獨立行使公權力，
而且是在接受國家行政主體的指
揮監督下從事協助的工作。

室內裝修
審查

申報案件
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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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簽證申報案件品質複查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循政府採購法

之招標程序委外複查，並採最有利標方式評選履約
能力最佳廠商。至複查對象由政風單位抽選之。

⊙經複查不合格案件，召開公共安全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經審認涉及簽證內容不實者，依違失情節輕重，處
專業檢查人記缺點或罰鍰等處分。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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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複查作業應帶工具與文件
◇公會核發之複查人員識別證(會員證)
◇複查行程表
◇申報書原卷（必要時調閱使照平面縮影圖）
◇捲尺、數位相機
◇檢查紀錄表(應明確記載)
⊙複查結果綜合意見表（1式2份）
⊙防火避難設施類紀錄表（1式4份）
⊙設備安全類檢查紀錄表（1式4份）
⊙複查結果不相符原因說明書（1式2份）
⊙現況說明書（1式2份）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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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工作紀錄

◇防火避難設施類複查情形紀錄表

1.務必完整填寫受檢場所基本資料及複查日期。

2.複查結果不符原因概述，應敘明清楚，不能含

糊敘述「局部裝修材料不符規定」等類似情

形。

3.複查結果勾選合格，「備註」欄內不能再載明

不符規定或模稜兩可之相關字詞。

4.若礙於複查時間有限，申報範圍不及全面複查

者，請於「備註」欄內敘明實際複查範圍。

5.複查人員、簽證檢查人及受檢場所務必簽章，

若遇無法配合出席或簽章時，請於紀錄表簽

章欄位內說明。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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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工作紀錄

◇設備安全類複查情形紀錄表

1.務必完整填寫受檢場所基本資料及複查日期。

2.複查結果與申報內容不符者，請於「不符原因」

欄項內勾註，無適當選填欄項者，請於「備

註」欄內說明。

3.確認場所之複查項目，若該場所無表列複查項

目，請於該項目複查結果打斜線，請勿勾選

合格。

4.若該申報書有檢附「設備安全類不合格項目說

明書」複查結果應屬合格。

5.複查人員、簽證檢查人及受檢場所務必簽章，

若遇無法配合出席或簽章時，請於紀錄表簽

章欄位內說明。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51



◆複查工作紀錄

◇複查結果不相符原因說明書

◎對於複查不合格案件檢附如下文件，不合格事

項均應拍照存證。

1.彩色相片 (含電子檔)。

＊需可清晰辨認不合格處，並敘明清楚違反「建

築技術規則」相關條文之理由。

2.檢（複）查報告書。

3.平面簡圖:

＊標示清楚不合格處－請以「雲狀圖」表示並加
註不合格原因。

＊標示拍攝位置照片索引。

◎「不相符原因說明書」係供建管處公共安全專
案小組審議或據為行政處分之參考，照片及相
關資料檔案併請交代清楚。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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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工作紀錄

◇現況說明書

◎對於「已遷移」、「已停業」、「大門

深鎖」或「裝潢中」等申報態樣與現況

不同之案件檢附如下文件，並應將實際

態樣拍照存證。

1.彩色相片 (含電子檔)。

＊敘明清楚現場態樣，並將場所門牌或招

牌及現場實際態樣拍照存證。

2.應就現場可複查之部分(避難層出入口、

直通樓梯、安全梯、避雷針、廣告招

牌……等)進行複查，並確實勾選紀錄表。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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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工作紀錄

◇複查結果綜合意見表

1.複查人員簽章並填寫場所基本資料。

2.檢附文件請依序排列。

3.複查範圍請詳細填載。

4.不合格案件請勾註建議懲處方式。

5.複查結果應清楚勾選，如有涉有影

響結果判定之塗改、更正處，請於

該處簽名或蓋章。

6.請於複查後3日內將「正本」紀錄表

送交公會窗口人員收執。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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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作業可能遇到的狀況因應（1）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申報場
所已停
業或遷
移、裝
修中暫
停營業

1.現場已變更為其他行業或裝修中
暫停營業者，拍照存證且就可
複查之部分進行複查。

2.現場僅變更負責人登記或商號名
稱，但空間格局與申報書內容相
同者，執行複查。

3.夜間營業場所，請複查人員自行
接洽時間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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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作業可能遇到的狀況因應（2）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申報場所
或管理員
拒絕複查

1.告知都市發展局前已正式發函通
知複查，並明示拒絕妨礙或規
避檢查之後果。

2.對複查人員身分有疑義者，請其
逕向建管處使用科查詢。

3.仍拒絕檢查者，現場作成書面紀
錄並拍照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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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作業可能遇到的狀況因應（3）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簽證檢查
機構或人
員未到場

1.電話聯繫確認檢查機構或人員是
否有派員到場。

2.檢查機構或人員未到場者，複查
人員仍應執行複查，並於紀錄
表上註記。

3.同意檢查機構或人員指派他人代
理出席，免出具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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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作業可能遇到的狀況因應（4）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專業檢查
人與複查
人員法令
見解分歧

1.告知專業檢查人，複查檢查人僅
係提供專業意見給建管處參考，
若建管處認為渉有簽證不實，
會再請簽證檢查人提出書面意
見。

2.如對行政處分仍有不服，可洽請
建管處安排出席公共安全專案
小組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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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作業可能遇到的狀況因應（5）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發現受檢
場所渉有
動態違規
事項

1.違規情節輕微者，要求受檢場所
立即改善。

2.違規情節嚴重者，拍照存證並作
成書面紀錄，交由建管處另為
處分並列管追蹤。

3.動態缺失同意受檢場所於二天內
提出改善完竣照片，經複查人員
確認後改判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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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作業可能遇到的狀況因應（6）

■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方式與執行原則

檢查申報
範圍與實
際使用範
圍不符

1.未申報範圍若自成防火區劃且具
有獨立出入口，空間機能可獨立
運作者，得另案申報。

2.屬應申報而未申報者，拍照存證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有明顯不合
格事項一併敘明。

3.原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範圍仍應
執行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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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放寬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得依該變更使用執照

所載用途之相關規定檢查

依營建署90.12.31. 營署建管字第929379號函示，

建築物如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原建

築法第七十三條執行要點)」之規定檢討並領得變更

使用執照，其於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時之檢查

標準，仍應以符合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該變更使用執

照所載用途之相關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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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建管處營業場所協助查詢服務作業規範

(一)於民國60年12月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已建造完成並領得建物所有
權狀

• 建物權狀登記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

• 且申請查詢之營業項目建築物使用類組為G2類組（供商談、接洽、
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建物坐落於地面層第一層

 權狀登記面積未達150平方公尺

 且申請查詢之營業項目建築物使用類組為G3類組（供一般門診、零
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二)申請查詢之建物地址及營業項目，經民國98年4月12日營利事業統一
發證制度廢止前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核准登記，未依法廢止或撤銷，
且無停止使用滿2年之情事。

申請預先查詢營業場所服務，申請人應檢附：
1.建物所有權狀或三個月內之建物登記謄本。2.使用執照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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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合法建築物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疑義-
【內政部100.4.25內授營建管字第1000073341號函】

一、……是關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按其實際現況用途認定如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應分別依規定申請核發使用執照及辦理防火避難設施
及設備安全之檢查申報。

二、至於前揭合法建築物未取得使用執照前，其辦理公共
安全檢查之各檢查項目，應依本部發布「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所訂之現行建築
技術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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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建築物按實際現況用途辦理公安申報時，提具室內裝

修材料改善事項之處理方式(1/2)
【內政部101.6.25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218872號函】

二、…未依核定使用類組使用之建築物，其按實際現況用
途辦理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之檢查簽證結果，室
內裝修材料需提具改善計畫書者，主管建築機關應通
知申報人限期依建築法第77條之2、建築物室內裝修
管理辦法等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並按建築物
之實際現況用途及裝修使用範圍檢討合於申請當時之
建築技術規則有關規定，竣工查驗合格後，核給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由申報人併同其他申報書件再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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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內檢附室

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2/2)

二、……是申報辦法85年9月25日發布施行前，室內裝修

已施作完竣之申報場所，得依前揭函示及本報告書表

規定辦理檢查簽證；至於該辦法施行後，申報人無法

提具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文件者，專業檢查人應就該檢

查簽證項目，提具改善計畫書，由主管建築機關據以

查核並通知申報人限期補辦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故本

案所詢旨揭檢查簽證內容及檢附文件等事項，請依上

開規定，本於權責，認定核處。

台北市於95.8.1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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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法放寬法令檢討標準

市政府工務局92.05.01北市工建字09252134400號函釋，

有關「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

法」未規定應改善之項目，執行本市公安檢查得按使用

執照原核准圖說或建造當時建管法令檢討。若無使用執

照且建造當時建管法令無限制規定者，專業檢查人得於

檢（複）查報告書中敘明理由簽證負責，毋需提列改善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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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原有合法建築物依公告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檢討

◇本府101年6月6日府都建字第10164102900號公告指定本市原有合

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依「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檢討原則一覽表」之規定辦理。自101年7月

1日起，本市各類組建築物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應依該

表列規定檢討改善。

※原本府98年12月4日府都建字第09864455900號及99年8月17日府都建字

第09964301700號公告，自101年6月30日停止適用

一、表列「●」各類組建築物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時，應依「原有合法建
築

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之規定檢討改善。
二、表列「」指依法免辦理檢討改善。
三、表列「⊙」指建築物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時，仍應檢討符合建築物興
建

完成或申請建造執照、變更使用執照當時法令規定。
四、有關宗教類建築物（E類）內部裝修材料之檢討，得依內政部88年8月6日台八八

內營字第8874102號函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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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改善項目檢討原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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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檢查法令適用及檢查標準

◇關於按摩場所使用類組認定

一、B1類組：室內空間使用型態屬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營業範圍以固定隔屏或分間牆加以區隔，且包廂出入口設有門扇

者。

(2)樓地板面積超過150㎡，其營業範圍以固定隔屏或分間牆加以

區隔，各居室出入口未設置門扇者（得設置垂簾或布幕）。

二、G3類組：室內空間使用型態屬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經營「視障按摩業」者。

(2)營業範圍採開放式無隔間，或僅以拉簾、布幕區隔者。

(3)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未達150㎡，其營業範圍以固定隔屏或分間

牆加以區隔，但各居室出入口未設置門扇者（得設置垂簾或布幕）。

■申報案件複查項目與檢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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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寬「設備安全類」檢查簽證項目執行方式

⊙廣告招牌燈：暫以「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
法」規定應申請雜項執照之大型廣告物為限。

⊙空調風管：倘受檢場所確因過度裝修致無法檢查
者（如天花板未留設檢修孔），專業檢查人應於
檢（複）查報告書之檢查欄項內詳實備註。

⊙昇降設備、避雷設備及緊急供電系統等三項設備
倘經專業檢查人檢查不合格者，當責請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儘速改善，並由專業機
構或人員出具說明書，會同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或管理負責人簽認後，併同申報書附卷備查，免
提列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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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安全類之查核對象與內容

◆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查核對象：

1.位於六層以上之申報場所，

工廠類建築物於103年已移

由建管單位檢查。

2.檢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簽認之說明書者，免提列

改善計畫書。

71



本市公安申報涉通達避難層非申報範圍
「公共空間」及「設備安全類」

不合格項目說明書

查獲場所通達避難層非申報範圍之
「公共空間」 未保
持通暢，影響逃生避難安全，因屬
公寓大廈之公共空間，業已通知管
理委員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之規定改善，如附件(含不合格位置
索引圖及不合格態樣之照片)。

查獲場所「設備安全類」計有「
」、「 」等 項不合格，因
屬公寓大廈之共用設施，業已通知
管理委員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之規定辦理修繕維護事宜，如附
件(含不合格位置索引圖及不合格態
樣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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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內區劃應以重實線標示

1.

以顏色劃分 以色塊劃分 以重實線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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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903武甲運動事業有限公司申報案，未檢附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

A：案位於內湖區內湖路一段XX號地下1樓，屬新設立營業
場所首次辦理申報，未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查核結
果合格，經專案小組記查核人員缺失一次。

並限15日內重新申報；重新申報後複查又發現走廊未檢
討，11002記檢查人缺點一次。雖屬同一場所，但簽證
不實之事由不同，無涉有一事不二罰之情事。

案例-D1類組場所一案記1缺點-109/03/28

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複查缺失案例-1

74



３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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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案件查核之抽查-B3/D1類場所
Q：B3類場所1.現況照片：未檢附專業檢查人親赴現場檢查之照片2.公共意外責

任險證明文件申報時已逾期案(商業公會)

A：本案未檢附專業檢查人親赴現場檢查之照片，且申報時之公共意外責任險證
明文件已逾期，查核人員未就「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

查核表 109.03 版」確實查核，爰依「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第 11 條規定及110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之「本市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書面委外查核記點處分原則」，記查核人員

缺失 1 次。

Q：D1室內運動場所新設立首次申報未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疑義

A：記查核人員缺失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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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B2類組場所-110/03/30

Q：本案記錄簡圖：1.防火區劃未以重實線標示 2.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單期限逾
期，其申報結果為合格案件疑義

墊XX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X號)

A：一、原為 1.記錄簡圖：防火區劃未以重實線標示2.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
文件：保險單期限逾期。原記查核人員缺點一次並限期重新申報。

二、再查場所1-4樓面積共為1169平方公尺，未依規定以B2類組申報，卻以
G3申報，檢查人以簽證不實議處，記缺點一次，另要求場所重新申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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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B4類組場所-111/12/27

Q：本案記錄簡圖：1.通往樓梯之門扇與安全梯迴轉半

徑相交，2.防火門現況位置與申報紀錄簡圖不相符違
反。(城尚國際有限公司)

A：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3條規定；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15條規定，罰
12萬並重新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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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D1類組場所-111/12/27

Q：查該場所為3&4樓，其中3樓通往樓梯設有
2扇門扇，一扇為防火門遭外面之鐵門擋住無
法往避難層方向正常開啟已影響防火門開啟
之迴轉半徑，現況僅由4樓大門逃生

A：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33條規
定裁罰檢查人12萬元，並重新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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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外
側鐵門

3F場所內
側防火門



昇降設備之昇降送貨機、菜梯應定期申請安全檢查
取得許可證.依規辦理公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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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檢查結果查核及複查

隨時檢查建築物公共
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
造與設備

所有權人

檢查機構、檢查人

檢查項目

簽證負責

使用人

維護合法使用與
其構造及設備安
全

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
備安全

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申報

建築物使用管理維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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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級公安聯檢常見缺失

與原核准不符

擴大使用 裝修不符

•場所實際使用範圍
大於公安申報範圍

1、公安未申報範圍

(擴大使用)

•屬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第
25條，供不特定對象
使用，具高危險性及出
入人員眾多之場所

2、擴大使用違建

範圍(特定場所)

•屬法定停車空間
(違規用途)

3、停車空間

違法區域
應回復原
核准&
停用

補辦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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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寓大廈集合住宅僅檢查共用部分，其避難
層以外各樓層之檢查記錄簡圖，能否採「標準層
平面圖」替代？

A：公寓大廈集合住宅如僅檢查共用部分，其地面各
層（避難層除外）經專業檢查人檢討採「標準層
平面圖」即可清楚紀錄檢查結果者，同意免逐層
繪製，以資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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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修正建技規則防火避難條文欠缺修正前既有設施配套
措施，致部分老人福利機構存有合法卻具災害風險情事，經

審計部促請研謀改善

• 審計部查核發現，內政部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加強防火避難
規範，惟欠缺完整配套措施，致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
機構部分建築存有合法卻具災害風險情事。

• 經審計部106年3月查核發現，該項規定適用於102年後新
設立之機構，既存之老人福利機構等不受該條文約束，致
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部分建築未依建築技術規則
第99條之1規定，H1&F1、F2等類組分隔為2個以上之防
火區劃，其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之
簽證結果，卻均符合規定，存有合法卻具災害風險情事，
經於106年6月函請內政部通盤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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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檢查紀錄簡圖之說明欄有「避雷針」、「發電
機」之繪製圖例，辦理申報是否要檢附屋頂層及地
下層之平面圖？

A：「建築物防火避難設備安全檢查紀錄簡圖」原
則上只需繪製申報場所實際使用範圍之當層平面圖
即可，若「避雷針」、「發電機」等無法於當層平
面簡圖標繪位置者，基於簡政便民考量，得免再繪
製屋頂層或地下層平面圖，但應於「現況照片」呈
現設備形貌與周圍空間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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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建築物若無「使用執照影本」，能否以其他文
件辦理申報？

A：未申領使用執照之合法房屋，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申報得以「合法房屋證明文件」替代使用執照。文件除
「合法房屋證明」外，民國６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前興建
完成之建築物，得以下列其中一種文件替代：（１）拓
建道路合法房屋整建證明（２）繳納自來水或電費收據
（３）完納稅捐證明（４）戶口遷入證明（５）建築改
良物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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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本市大安區市民大道四段全聯公司

102變使新增客用昇降機1座、自動樓梯2座
，自104-109年公安申報均未將昇降機納入
申報，檢查人將昇降機繪入平面圖，未標示
封閉不使用案

A：近3年之檢查人員各記缺點一次。

案例－檢調單位函查-B2類場所昇降機-11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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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B3類組場所

Q：管道間作為菜梯使用
，簡圖未繪製，亦未申報

檢查人陳述當日現場現場封閉
未發現有菜梯。

A：記檢查人1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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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續之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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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實際用途 使用狀況

12F 餐廳 閒置空間

11F 住宅

約160戶

10F 住宅

9F 住宅

8F 住宅

7F 住宅

6F 電影院

閒置空間

5F 電影院

4F 商場

3F 商場

2F 商場

1F 商場 1戶冷氣修繕行

B1F 商場、歌廳 閒置空間

B2F 停車場

110年10月高雄城中城火災案(51人輕重傷、46人死亡)

起火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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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0月高雄城中城火災(12樓建築物)

垂直防災區劃

破壞

造成濃煙迅速

向上竄升#濃煙是主要致命原因

大
有
街

1F停放機車擴大延燒產
生

大量濃煙
火災發生於凌晨

多長者或避難弱者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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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城中城火災原因根本分析(12樓建築物)

老舊建築物長期閒置，管理不善

公安管理問題

其他(危老等)

1

2

消安管理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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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興中街火災公安案例(8樓建築物)

樓層別 實際用途

B1 防空避難室、店鋪

1F 屋主自用

2F 屋主自用(堆積回收物)

3F-7F 出租套房

8F 出租套房(違建頂樓加蓋)

備註
公(消)安管理狀況:
1.未公安申報
2.110年消安申報合格

報案時間：111年3月6日16時29分
搜救超過5小時，住戶死亡6人、輕重傷6人
興中街93號1-8樓均有燃燒，燃燒面積合計約600平方公尺
起火原因：縱火(租戶與房東糾紛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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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興中街火災公安案例(8樓建築物)

3-8F平面圖

房間門為木門(已燒毀)

光
復
路

圖片來源:google map

興中街

梯間縱火

屋主長期堆積
雜物造成

火勢快速由單一直
通樓梯擴散

煙囪效應

造成濃煙迅速

向上竄升

#濃煙致命

#人員無法逃生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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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興中街火災凸顯問題

1、私自設置門禁鐵門，影響逃生

2、堆積雜物，造成逃生路線及救
災動線阻礙

3、頂樓加蓋違建，造成擴大延燒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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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勘查老舊建物情形

▼信X路住商大樓 ▼敦化X路住宅大樓

▲防火門無法正常復歸 ▲防火門無法正常復歸及堆置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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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勘查老舊建物情形

▼天母X路住宅大樓 ▼中X街住宅大樓

▲走廊通道堆積雜物 ▲安全梯防火門無法自動復歸 ▲樓梯堆積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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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勘查老舊建物情形
錦X街住商大樓

寧X路住商大樓▲走廊通道堆積雜物 ▲防火門無法正常復歸

▲樓梯間堆積雜物 ▲防火門設栓鎖
104



▼復興X路住商大樓 康X路住商大樓

▲樓梯間堆積雜物 ▲防火門無法正常復歸 ▲防火門無法正常復歸

本市勘查老舊建物情形

105



本市老舊危險建築物防火門違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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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勘查18處老舊建築物缺失歸納

1.防火門損壞&無法啟閉(門弓器、地絞鍊損壞

，整片脫落)

2.逃生通道(走廊通道堆積雜物)

3.安全梯間堆積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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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檢查及申報

137

5

共檢查475家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未營業

建物公安聯檢成效

 定期於每週二、四，分2個時段擇下午或晚上
時段出勤

 每月、每季各不定期辦理１次聯合複查
 相關稽查成果定期彙整提報市長督導公安會報
中報告，並加強輔導不符合規定場所，持續追
蹤列管不合格場所，直至改善為止

 擴大檢查範圍，訂定場所檢查時，營業場所應
於當樓層每座樓梯應能通暢達至避難層出入口，
以達緊急避難逃生無礙，確保民眾公共安全

建物公安聯檢成效

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執行成果統計
(109.5.28~111.11.30)

475

建物公安申報新制度

8樓以上建築物(含H-2類組集

合住宅及建築物之共用部分)

成立管理組織在案

(約5,122筆執照數)

未成立管理組織

(約2,373筆執照數)

10,484棟

(7,495筆執照數)

自112年起8樓以上建築物(含H-2類組集合住宅及建築物之共
用部分)優先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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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公安未申報
室裝未申請

場所未向主管機
關申請立案

局處橫向聯
繫機制不足

場所規
避法令

主管機關
未依權責
法令查處

機制不足無
法稽查取締

行動對策：
公安依規定申報、室裝依

規定申請許可

目的事業機
關立案審查

加強各局處橫
向聯繫機制

建管處
協助審查

建管處配合
立案會勘

本府各相關單位策進作為

建管處
配合查處

(限改、罰鍰處分)

另案通知相關局處
查處涉及其他違規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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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0年12月30日公告本市8層以上建築
物(含H-2類組集合住宅及建築物之共用
部分)自民國111年起執行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相關配套措施：

(1) 111年上半年(1-6月)實施宣導期(包含
編印宣導品及至各行政區舉辦說明會
向民眾宣導相關法令)

(2) 111年下半年(7-12月)輔導場所辦理
檢查申報

(3)112年第一季(1-3月)完成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

※預計114年再下修至6層樓

8樓以上及6樓以上建築物(含H2&共用部分)
陸續要求公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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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樓以上H2公安申報：103年1月1日實施

(本府102.01.23府都建字第10164433500號函)

8樓以上(含H2)公安申報：112年1月1日實施

(本府110.12.30府都建字第1106213517號函)

(內政部110.12.15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9124號函送會議記錄)

6樓以上(含H2)公安申報：114年1月1日實施

(內政部110.12.15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9124號函送會議記錄)

落實公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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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4月2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修正案

 經認定有危險之虞者，其區分所有權人應接獲主管機關通知後一定期限
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主管機關報備。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況展延一次，並不得超過一年。

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

 未於期限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者，按每一專
有部分處區分所有權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
期辦理；屆期仍未辦理者，得按次處罰。

增訂第四十九條之一

認定要件及期限規範

 危險之虞之認定要件及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
期限，將由內政部與地方政府開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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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案

立法院於4月26日三讀通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正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本條例施行前或施行後已取得建造執照之未成立管理委員會或

推選管理負責人之公寓大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危險之虞者，其
區分所有權人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一定期限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
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因故未能於一定期限內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情況展延一次，並不得超過一年。前項公寓大廈有危險
之虞之認定要件及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期限，由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輔導或委託專業機構輔導第一項之公寓大廈成立管理
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經依第四十九條之一
處罰後，仍未依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者，必要時，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住戶一人為管理負責人，其任期至成立管理委員
會、推選管理負責人或互推召集人為止。」

 第四十九條之一：「公寓大廈未依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於期限內成立管理委
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每一專有部
分處區分所有權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辦理；屆期仍
未辦理者，得按次處罰。」

 危險之虞之認定要件及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辦理報備之期限，將由
內政部與地方政府開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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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17停歇業場所仍應持續辦理公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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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未申報型態 建議改善日期 備註

1 無申報紀錄場所 限期1個月補辦 包括新立案(營業)場所

2 申報逾期未再重新申報
場所

裁罰並限期10日補辦

3 更換負責人未申報 限期1個月補辦 第一次通知使用（負責）人限期補
辦並副知建築物所有權人；
倘更換使用（負責）人后仍屬同一
類組使用者，除重新通知使用（負
責）人限期補辦外，並裁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

4 申報不合格，逾期改善
期限未再申報

裁罰並限期10日補辦 係指場所申報不合格，逾提具改善
計畫完竣期限未再行申報

5 申報內容有誤，需重新
申報

限期1個月補辦 含書表內容、申報類組錯誤及申報
範圍與實際營業範圍不同等

6 經主管機關審認使用態
樣前後不同，造成使用
類組變動

限期1個月補辦 1.免申報場所變成需申報場所
2.申報類組變動

※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及簽證場所未辦理申報或需重新申報處理方式一覽表」依105年12月7日科務會議裁示
事項辦理

二、未依規定辦理申報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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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

場所」張貼告示並上網公告

建立各類事業暨場所資訊整合作業

網路平臺，市府各機關資源共享、

掌握各類場所最新動態資訊

本市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制度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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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品質稽核與管考

◆都發局(建管處)不定期至各查核機構進行委託查核相關之

行政、管考等業務實地抽查及考評，其結果當視為下期委

託指定查核機構審核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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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系統操
作流程 

 

簡報人：林吳柱 建築師       
日 期：112年01月06日 



事務所端看到的文件及畫面 



查核機構端看到的文件及畫面 



市府承辦端看到的文件及畫面 



網路申報系統安裝 

下載申報系統主程式及更新檔並安裝 



檔案匯入 

6 

資
料
建
立 



歷史檔案 

7 



檔案複製 

8 

案件
複製 



申報案件基本資料建立 



申報案件基本資料建立 



申報案件基本資料建立 



申報書、總表及檢查報告書 



申報書 



申報書 

14 



申報建築物概要 



專業檢查機構資料 

16 

換證後記得要
改認可證號 



樓層概要 

重點說明(依據申報範圍) 
1.門牌 
2.樓層 
3.原核准用途 
4.現況用途 



申報結果 

18 



申報主體:使用人、所有權人或代申報人 

19 

三者擇一即可 
管委會填使用人 
法律效果不同 

沒報備之管委會組
織可否當申報人? 
可否替代權利證明
文件?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20 

每部電梯都要
填寫 

每部電梯許可證
都要檢附照片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21 

除原使照外,
有變更的紀錄
亦須檢附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22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23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24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勾選完成自動
完成 



申報書、總表 

28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29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30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33 

方法一: 
逐項新增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34 

方法二: 
批次匯入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35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38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39 



40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41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42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43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44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網路申報系統操作說明 

48 



系統退件處理 

49 



系統退件處理 



系統退件處理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帳號密碼申請 

系統進入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建築物疑似石棉申報系統 





查核基準 



【貳、查核內容】 

※查核人員應就指定「查核項目」為之，並於「查核結果」欄項內劃註(ˇ合格；ㄨ不合格；/免查核)符號。 

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查核內容 

1 委託書 
□合  格 

□不合格 
□檢附委託書(申報場所概要及簽章)。 

2 
申報書、總表及

檢查報告書 

□合  格 

□不合格 

□申報人、申報建築物概要及專業檢查機構等資料詳實填載，不得疏漏。 

□檢查紀錄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填載，逐項確實查核。 

□檢查簽證結果確實勾選，不得疏漏。 

3 改善計畫書 
□合  格 

□不合格 

□檢查不合格項目均逐項提具改善計畫，並檢附照片。 

□提列改善計畫之項目及內容載明改善位置、內容及照片。 

□改善方式符合法令規定。 

□動態違規事項(堆積雜物、防火門設栓鎖等)不得提列改善計畫。 

4 記錄簡圖 
□合  格 

□不合格 

□防火避難設施記錄簡圖依規定圖例標示並載明檢查空間之用途名稱及面積 

(需依比例尺繪製、標示走廊、樓梯及出入口寬度、防火區劃應以重實線標

示、常開式防火門應註記)。 

□設備安全檢查記錄簡圖依規定圖例標示。 

5 
昇降設備使用

許可證 

□合  格 

□不合格 

□昇降設備應填列「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紀錄表」，並檢齊表列昇降設備之使

用許可證(或以照片代替)。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含電扶梯)均於有效期間內。 

□本案無涉及使用昇降設備，免檢附使用許可證。 

 



6 現況照片 
□合  格 

□不合格 

□專業檢查人親赴現場檢查之照片需顯示門牌或市招及檢查登記碼(除「檢查

人親赴現場檢查之照片」須標示檢查登記碼外，其餘照片得免重複標示檢

查登記碼)。 

□申報範圍通達避難層(逃生避難動線)之每一檢查點之照片。 

□檢查照片背景與當年度申報場所相符且目視無數位相片合成跡象。 

□檢查照片應顯示日期、照片位置索引圖(圖面無法標示之設施及設備得以照

片輔助文字說明替代)  

□各檢查簽證項目照片應檢附 1張以上之彩色照片。 

□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照片應為全景照，並含有文字標示。 

□本案屬劃設禁止堆放物品標線指定場所，已檢附場所標線照片。(5000m
2

以上之 B-2類組及 F-1類組) 

7 
使用執照及相

關圖說 

□合  格 

□不合格 

□檢附使用執照影本(或其替代文件) 及原核准圖說或變更使用執照影本及

圖說或室內裝修核准圖說，且所載地址與申報場所相符。 

□未領有使用執照(以文件替代)或無相關圖說，檢附由本處資訊室開立之「無

圖說證明文件」，並由專業檢查人依比例尺繪製申報場所簡圖。 

8 
建物權利證明

文件 

□合  格 

□不合格 

□建物權利證明文件記載地址與申報場所相符。(管委會為申報人者，得以管

理組織報備證明替代，有成立管委會無向本府辦理報備者，檢附已成立管

委會說明書)。 

□產權未更動者，得檢附前次申報合格紀錄及產權無異動切結書。 

9 
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證明文件 

□合  格 

□不合格 

□本案非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列舉應投保之

場所，免附保險證明。 

□保險單於有效期間內。 

□保險標的與申報場所名稱、地址相符。 

□符合申報場所最低保險金額規定。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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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室內裝修合格

證明 

□合  格 

□不合格 

□95年 8月 1日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不含變使)或新設立營業場所首次辦理申

報應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但其申報範圍室內裝修部分併執照辦理者除

外。另若為 H-2集合住宅則可免檢附，回歸各檢查簽證項目檢討裝修材料。 

□本案非屬前項或新設立營業場所首次辦理申報未有裝修行為者，經專業檢

查人出具免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切結書。 

11 

專業機構或專

業檢查人認可

證 

□合  格 

□不合格 

□專業檢查人具有防火避難設施類、設備安全類資格。 

□專業檢查人名冊內容與認可證資料相符。 

□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之認可證於有效期限內。 

□核與內政部營建署網站資訊相符。 

12 
疑似石綿建材

標示表 

□合  格 

□不合格 

□本案屬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 95年以前興建、裝修或未領有建造執照之

建築物，已填載標示表。 

□非屬上開建築物，免附標示表。 

13 溫泉通風 
□合  格 

□不合格 

□本案非屬臺北市營業性溫泉場所沐浴空間，免附檢查紀錄表。 

□「臺北市營業性溫泉場所沐浴空間通風情形檢查紀錄表」於有效期限內。 

 



簡報結束！ 
Thank you！ 



1 1 1 年 度 台 北 市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申 報 案 件 查 核 人 員 講 習 會

查核人員檢查申報相關缺失說明

報告人：賴建名 建築師 11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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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1)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原則」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查核及複查作業原則與規定說明

A、法制面向：修正了「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取締執行要點」、「建築物防火
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表」等重要法令規定。另外，為了提昇地方政府的複查效能，訂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原則」加以規範，健全整體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制度。

B、執行面向：為了強化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查核、複查事項之策進作為，藉
以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從100年開始就地方政府推動之行政措施，例如：網路申報
制度推展、主動通知建築物定期檢查及申報、法令研習與教育宣導等項目，以及前一年度期間之執行成果，包括：列
管場所實際申報比例、實際申報場所複查比例、不合格場所完成補辦改善手續比例、大型百貨公司、商場、量販店及
巨蛋等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成果等項目，針對各縣市政府業務辦理情形執行考核評比工作。

C、依據「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規定及「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案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與「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書面委外查核記點處分原則(110 年3 月1 
日起實施)」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2)項目-1

依據：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建築物公安網路掛件注意事項

六、網路上傳附屬文件檢附順序：

(一)申報委託書。

(二)申報人相關證明文件。

(三)使用執照、變使用執照、室內裝修執照等相關替代文件。

(四)建物權狀、建物謄本等相關替代文件。

(五)場所保單或相關替代文件。

(六)昇降設備許可文件或相關替代文件。

(七)電氣專業技術人員之檢驗報告。

(八)鍋爐空間通風檢查紀錄表。

(九)淋浴空間通風檢查紀錄表。

(十)檢查人相關文件(含檢查內容及文件)。

其他：查核表各項內容(108.06版、109.03版、110.10版)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2)項目-2

依據：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3)表格-1：

108.06版、109.03版、110.10版

場 所 名 稱
«檢查登記碼»
«申報建築物或場所名稱»

查核機構複核（人員簽名）申 報 地 址 臺北市«行政區»«申報地址»

查 核 人 員
姓 名

«查核人員» 聯絡電話

查核人員初核（人員簽名）

隸屬之查核
機 構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查核人員派任
證 書 字 號

110(十七)公審證字
第 號

綜 合 意 見

□ 合 格：書面查核結果，尚符規定，通知申報人准予備查，並發給合格標章。

(標章字號： 有效年度： )。
□ 合 格：書面查核結果，經檢查人提具改善計畫，尚符規定。

通知申報人於 年 月 日前改正完竣，再行申報。

□ 不合格：書面查核結果，不符規定（原因詳查核內容）。

通知申報人於 年 月 日前補正，再行申報。

□其 它：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3)表格-2
【貳、查核內容】※查核人員應就指定「查核項目」為之，並於「查核結果」欄項內劃註(ˇ合格；ㄨ不合格；/免查核)符號。

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查核內容

1 委託書
□合 格
□不合格

□檢附委託書(申報場所概要及簽章)。

2
申報書、總表及
檢查報告書

□合 格
□不合格

□申報人、申報建築物概要及專業檢查機構等資料詳實填載，不得疏漏。

□檢查紀錄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填載，逐項確實查核。

□檢查簽證結果確實勾選，不得疏漏。

3 改善計畫書
□合 格
□不合格

□檢查不合格項目均逐項提具改善計畫，並檢附照片。

□提列改善計畫之項目及內容載明改善位置、內容及照片。

□改善方式符合法令規定。

□動態違規事項(堆積雜物、防火門設栓鎖等)不得提列改善計畫。

4 記錄簡圖
□合 格
□不合格

□防火避難設施記錄簡圖依規定圖例標示並載明檢查空間之用途名稱及面積 (需依比例尺繪製、
標示走廊、樓梯及出入口寬度、防火區劃應以重實線標示、常開式防火門應註記)。

□設備安全檢查記錄簡圖依規定圖例標示。

5
昇降設備使用許
可證

□合 格
□不合格

□昇降設備應填列「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紀錄表」，並檢齊表列昇降設備之使用許可證(或以
照片代替)。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含電扶梯)均於有效期間內。

□本案無涉及使用昇降設備，免檢附使用許可證。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3)表格-3

6 現況照片
□合 格
□不合格

□專業檢查人親赴現場檢查之照片需顯示門牌或市招及檢查登記碼(除「檢查人親赴
現場檢查之照片」須標示檢查登記碼外，其餘照片得免重複標示檢查登記碼)。

□申報範圍通達避難層(逃生避難動線)之每一檢查點之照片。

□檢查照片背景與當年度申報場所相符且目視無數位相片合成跡象。

□檢查照片應顯示日期、照片位置索引圖(圖面無法標示之設施及設備得以照片輔助
文字說明替代)

□各檢查簽證項目照片應檢附1張以上之彩色照片。

□常時關閉式防火門照片應為全景照，並含有文字標示。

□本案屬劃設禁止堆放物品標線指定場所，已檢附場所標線照片。(5000m2以上之B-
2類組及F-1類組)

7
使用執照及
相關圖說

□合 格
□不合格

□檢附使用執照影本(或其替代文件) 及原核准圖說或變更使用執照影本及圖說或室
內裝修核准圖說，且所載地址與申報場所相符。

□未領有使用執照(以文件替代)或無相關圖說，檢附由本處資訊室開立之「無圖說證
明文件」，並由專業檢查人依比例尺繪製申報場所簡圖。

8
建物權利證
明文件

□合 格
□不合格

□建物權利證明文件記載地址與申報場所相符。(管委會為申報人者，得以管理組織
報備證明替代，有成立管委會無向本府辦理報備者，檢附已成立管委會說明書)。

□產權未更動者，得檢附前次申報合格紀錄及產權無異動切結書。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3)表格-4

9
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證明文件

□合 格
□不合格

□本案非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列舉應投保之場所，免附保險
證明。

□保險單於有效期間內。

□保險標的與申報場所名稱、地址相符。

□符合申報場所最低保險金額規定。

10
室內裝修合格
證明

□合 格
□不合格

□95年8月1日以後領得使用執照(不含變使)或新設立營業場所首次辦理申報應檢附室內裝修合
格證明，但其申報範圍室內裝修部分併執照辦理者除外。另若為H-2集合住宅則可免檢附，
回歸各檢查簽證項目檢討裝修材料。

□本案非屬前項或新設立營業場所首次辦理申報未有裝修行為者，經專業檢查人出具免檢附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切結書。

11
專業機構或專
業檢查人認可
證

□合 格
□不合格

□專業檢查人具有防火避難設施類、設備安全類資格。

□專業檢查人名冊內容與認可證資料相符。

□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之認可證於有效期限內。

□核與內政部營建署網站資訊相符。

12
疑似石綿建材
標示表

□合 格
□不合格

□本案屬建造執照日期為中華民國95年以前興建、裝修或未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已填載
標示表。

□非屬上開建築物，免附標示表。

13 溫泉通風
□合 格
□不合格

□本案非屬臺北市營業性溫泉場所沐浴空間，免附檢查紀錄表。

□「臺北市營業性溫泉場所沐浴空間通風情形檢查紀錄表」於有效期限內。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4)執行人員-1

A、檢查簽證人(含機構)
 符合

 查核(檢查及簽證)不符合補正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審議)：檢查及簽證審議不符合，檢查人記缺點

B、查核人員

 符合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審議)：查核審議不符合，查核人員記缺失

C、複查人員

 符合

 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審議)：複查審議不符合，複查人員記缺點及查核人員記缺失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4)執行人員-2：檢查人記缺點、查核人員記缺失、複查人員

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審議結果不符 複查審議結果不符 備註

1 委託書 1
審議：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
結果：查核審議及複查審議
1.查核人員記缺失
2.複查人員記缺點

2
申報書、總表及檢
查報告書

1 1、2

3 改善計畫書 1 1、2

4 記錄簡圖 1 1、2

5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
證

1 1、2

6 現況照片 1 1、2

7
使用執照及相關圖
說

1 1、2

8 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1 1、2

9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證明文件

1 1、2

10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1 1、2

11
專業機構或專業
檢查人認可證

1 1、2

12
疑似石綿建材標示
表

1 1、2

13 溫泉通風 1 1、2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1.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相關規定

(5)其他檢核表(申報複查及書面查核不合格案件綜合意見彙整表)

申報書審查意
見

□申報書表申報人相關資料填寫未詳實：

□應附文件未齊全、內容不實：

□不符技術規則：

□防火避難設施類（出入口寬度、走廊寬度、內部裝修材料、防火區劃…）

□設備安全類(昇降設備、避雷設備、緊急供電系統、燃氣設備…)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示有誤：

□區劃牆面未以重實線標繪：

□現況照片拍攝內容與實際不符：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是否符合有效期限：

□違建未標示或有誤：

□涉及簽證內容不實：

□其他：

涉及簽證
不實原因
檢查人

陳述理由

複查單位初審
意見

□同意陳述

□補正後免議。

□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涉簽證及申報不實，建議檢查人計缺點一次。

□其他：本月複查機構：

本次決議

□免議

□限期重新申報(於 年 月 日前)
□檢查人記缺點一次

□查核人員記缺失一次

□其他：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1)文件缺漏-1
 1.委託書：現況類組與申報書簽證類組不同。2.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F1-1 建築物地址

未填寫。3.現況照片及檢查表：圖面僅1 座安全梯，未有直通樓梯(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F1-1 申報面積與「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及「設立許可證書」不相
符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1)建築物概要表未填寫完整(2)「防火區劃(電扶梯間)」、「內部
裝修材料」及「游泳池」檢查結果未勾選(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申報建物地址未填寫(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申報建物概要未填寫確實(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F2-1-1 防火區劃未勾判完整(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F1-4 建築物申報樓層概要表地址與申報地址不一致及F2-1-1「一
般走廊」未勾判(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申報書、檢查報告書及總表：申報書建築物地址未填寫(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1)文件缺漏-2
 記錄簡圖：防火區劃未標繪重實線

 記錄簡圖：「走廊」及「防火區劃重實線」未依圖例標繪

 記錄簡圖：未標示走廊、樓梯及出入口寬度及防火區劃未以重實線標示

 檢查紀錄簡圖(非申報範圍及公設走廊)未依規定之圖例、符號繪製或標示(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示有誤：檢查紀錄簡圖標示不完整(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部分案件：
檢查人記缺點一次)

 記錄簡圖：走廊及部分牆面未依圖例標繪

 記錄簡圖：走廊、區劃重線未標2.現況照片：缺防火區劃照片3.建物權利證明文件：未檢附(記
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記錄簡圖：走廊未標，2.現況照片：防火區劃照片未檢附(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記錄簡圖：走廊範圍疑義2.建物權利證明文件：產權證明文件(1080410)逾期，未檢附產權異動
說明書(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記錄簡圖：B1 右側樓梯寬度未標示2.現況照片：未貼常閉式防火門標示、未檢附走廊照片(記查
核人員OOO缺失1次)

 記錄簡圖：未標示走廊

 記錄簡圖：未標示出入口寬度、防火區劃未使用重實線標示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1)文件缺漏-3
 記錄簡圖：未標示出入口寬度(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2件)

 記錄簡圖：未標示走廊

 記錄簡圖：未標示出入口寬度2.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檢查人未簽章(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記錄簡圖：未標示出入口寬度(2F空間)

 記錄簡圖：未標示走廊及重實線(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違建範圍未依圖例於檢查記錄簡圖上標繪(檢查人記缺點一次) (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未檢附昇降設備許可證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未檢附齊全

 現況照片：未檢附專業檢查人親赴現場檢查之照片2.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公共意外責任
險證明文件已逾期(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現況照片：未檢附「避雷設備」照片(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現況照片：未檢附「走廊」照片

 現況照片：未檢附「走廊」現況照片

 現況照片：未檢附「緊急進口」現況照片

 現況照片：未檢附「直通樓梯」現況照片

 現況照片：未檢附防火區劃之照片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1)文件缺漏-4
 現況照片：非防火區劃分間牆照片未檢附(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現況照片：未檢附防火區劃照片

 使用執照：未檢附「使用執照及相關圖說」或無圖證明文件

 使用執照及相關圖說：未檢附原核准圖說或變更使用執照影本及圖說或室內裝修核准圖說

 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建物登記謄本有效期限逾期，且未檢附產權無異動切結書

 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保險單期限逾期(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屬新設立營業場所首次辦理申報，未檢附室內裝修合格證明(記查核

人員OOO缺失1次)

 未檢討F2-5「建築物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

 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檢查人未簽章

 不合格項目說明書之機關誤植為非當地主管機關。 (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2)檢查缺失及缺漏-1
 原申報書簡圖部分空間名稱未填、部分走廊未依圖例標示。(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原申報書「特別安全梯」未勾判。(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申報書「特別安全梯」未勾判，卻准
予核備，涉及查核不確實，記查核人員OOO缺失1次)

 「廣告招牌燈」勾判不合格，檢查結果卻為合格。(涉簽證及申報不實)(檢查人計缺點一次)

 不符技術規則：防火避難設施類（出入口寬度、走廊寬度、內部裝修材料、防火區劃…）

 分間牆位置變更，現場裝修中，係為場所於檢查簽證後擅自變更。(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一樓口防火門封閉，係為場所於檢查簽證後擅自變更。(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

 申報紀錄表「內部裝修材料」未勾判(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檢查人記缺點一次)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2)檢查缺失及缺漏-2(複查後追溯查核人員記點)
 緊急供電系統勾判不合格且未檢附設備不合格項目說明書，其申報結果為合格案件。(建議應

限期重新申報)(檢查人記缺點一次)。 (本案檢查報告書之「緊急供電系統」勾判不合格，未檢
附設備安全類不合格項目說明書，涉及查核不確實，查核人員記缺失一次)

 建築物設備安全類檢查紀錄表「燃氣設備」未檢討勾判。(本案為H2 類組集合住宅，無涉及「
燃氣設備」之檢討。(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本案檢查報告書之「燃氣設備」未勾判，涉及查
核不確實)查核人員記缺失一次)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3)其他缺失及缺漏-1(複查後追溯查核人員記點)
 菜梯未依規定檢討防火區劃，且申報圖說標示之防火門與現況不符，涉及簽證不實，記專業檢

查人OOO缺點1 次。

 場所昇降設備許可證申請中，故該電梯封閉並禁止使用。惟專業檢查人於簽證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時，將該昇降設備繪製於申報圖面中，且未標繪昇降設備封閉使用，亦未於簽證檢查
表中申報該座昇降設備，涉及簽證不實，記專業檢查人OOO缺點1 次。

 未依規定檢查簽證「一般走廊」，涉及簽證及查核不確實，各記檢查人員OOO及查核人員OOO
缺點1 次。

 專業檢查人於簽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將該菜梯繪製於申報圖面中，且未標繪菜梯封
閉不使用，亦未於簽證檢查表中申報該座菜梯，涉及簽證不實，記專業檢查人OOO缺點1 次。

 專業檢查人說明於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當時，該場所將其昇降設備封閉，並檢
據檢查當時封閉之照片(無標示日期)佐證。另專業檢查人於簽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圖說，
亦將該昇降設備處註記封閉未使用，故本案請檢查人補充檢具檢查當時照片(照片須標示拍照日
期及檢查人用印)後始得免議。 (無標示日期)

 專業檢查人於簽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將該昇降設備繪製於申報圖面中，且未標繪昇
降設備封閉未使用，除未於簽證檢查表中檢查申報該座昇降設備(含防火區劃)外，亦未檢附申
報當時照片，涉及簽證不實。(記專業檢查人OOO缺點1 次)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3)其他缺失及缺漏-2(部分：複查後回歸追溯查核人員記點)
 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當時，依現況於申報圖說上繪製兩座昇降設備，惟僅就其

中一座領有合格許可證之昇降設備檢查簽證，未就另一座許可證已逾期之昇降設備未檢查簽證，
亦未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書內檢附「設備安全類」不合格項目說明書，且申報圖
說未依規定對於防火區劃採重實線標示，涉及簽證不實。(記專業檢查人OOO缺點1 次)

 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當時，場所將其昇降設備封閉，並檢據檢查當時封閉之照
片(無標示日期)佐證。惟專業檢查人檢據檢查當時之照片與封閉情事有異，未就現況確實檢查，
涉及簽證不實。(記專業檢查人OOO缺點1 次)(2案)

 防火避難設施類檢查紀錄表「屋頂避難平臺」勾判不合格(申報紀錄簡圖上註記本案屋頂避難平
台違建，非屬申報人所為，並檢附說明書)(建議應限期重新申報)(本案屋頂避難平台違建部分，
移請查報隊依權責處理。)

 複查案僅示意先簽認未填內容之空白四聯單，不符製作該複查四聯單之應當場簽認目的。(限期
重新申報(請轄區同仁函請專業檢查機構，限期30 日內就現況與申報紀錄簡圖不符之部分，重
新檢討簽證並辦理申報))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3)其他缺失及缺漏-3

█其他：原申報書簡圖部分空間名稱
未填、部分走廊未依圖例標示。

■不符技術規則： █其他：申報紀錄表「內部裝
修材料」未勾判

■其他：防火避難設施類檢查紀
錄表「屋頂避難平臺」勾判不合
格

■其他：原申報書「特別安全梯」
未勾判。

■防火避難設施類（出入口寬
度、走廊寬度、內部裝修材料、
防火區劃…）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
標示有誤

■其他：建築物設備安全類件查
記錄表「緊急供電系統」勾判不
合格

█其他：「廣告招牌燈」勾判不合格，
檢查結果卻為合格。

█其他：檢查紀錄簡圖(非申報
範圍及公設走廊)未依規定之
圖例、符號繪製或標示。

■其他：建築物設備安全類檢查
紀錄表「燃氣設備」未檢討勾判

■不符技術規則：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
示有誤：檢查紀錄簡圖標示不
完整

■不符技術規則：

■防火避難設施類（出入口寬度、
走廊寬度、內部裝修材料、防火區
劃…）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
示有誤：檢查紀錄簡圖標示不
完整

■防火避難設施類（出入口寬度、
走廊寬度、內部裝修材料、防火
區劃…）

■其他：分間牆位置變更，現場裝
修中，係為場所於檢查簽證後擅自
變更。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
示有誤：檢查紀錄簡圖標示不
完整

■不符技術規則：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
示有誤：檢查紀錄簡圖標示不
完整

■防火避難設施類（出入口寬度、
走廊寬度、內部裝修材料、防火區
劃…）

■其他：不合格項目說明書之
機關誤植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其他：一樓口防火門封閉，係為
場所於檢查簽證後擅自變更。

■現況平面簡圖繪製比例及標
示有誤：檢查紀錄簡圖標示不
完整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2.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常見缺失

(4)常見缺失歸納
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 免議 缺失 備註

1 委託書 日期、所有人、使用人資料 -- -- 審議：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
小組
結果：查核審議及複查審議

缺失：21/61*100%=34.42%

2
申報書、總表及檢查
報告書

規模、面積、樓層、範圍、
使用類組、檢查項目

不全或
檢查未勾選

不全(含地址)或
檢查未勾判、類組不符

3 改善計畫書 依實填寫、依據、簽章 -- --

4 記錄簡圖
比例、規模、樓層、範圍、
使用類組、防火區劃、檢
查項目及尺寸、重實線

重實線16/61
走廊及部分牆面未標示

未標示走廊及重實線
未標示出入口、樓梯寬
度

5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種類、數量、規格、許可
有效期限、表列

未檢附齊全14/61
既有昇降設備(菜梯)簽
證不實

6 現況照片 規定檢查項目 照片：未檢附

未檢附專業檢查人檢查
之照片
照片：未檢附(項目、
區劃、防火門)

7 使用執照及相關圖說
位置、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未檢附
6/61

未檢附齊全

8 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所有人、位置、規模、樓
層、範圍、文件有效期限

不全或
有效期限逾期

不全或
有效期限逾期

9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
明文件

保額、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逾期 有效期限逾期

10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位置、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 未檢附

11
專業機構或專業檢
查人認可證

資格、文件有效期限
-- --

12 疑似石綿建材標示表 規定檢查項目及簽章 未檢附或未簽章 未檢附或未簽章

13 溫泉通風 規定檢查項目及簽章 -- --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3.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注意事項
項次 查核項目 查核內容 有 無 複查內容 有 無 備註

1 委託書 日期、所有人、使用人資料 -- 審議：建築物公共安全專案小組
結果：查核審議及複查審議

2
申報書、總表及檢
查報告書

規模、面積、樓層、範圍、
使用類組、檢查項目

應檢查而未檢

3 改善計畫書 依實填寫、依據、簽章 --

4 記錄簡圖
比例、規模、樓層、範圍、
使用類組、防火區劃、檢
查項目及尺寸

應檢查而未檢、比例、規
模、樓層、範圍、使用類
組、檢查項目及尺寸

5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
證

種類、數量、規格、許可
有效期限、表列

種類、數量、規格、許可
有效期限、表列、位置

6 現況照片 規定檢查項目
應檢查而未檢
規定檢查項目

7
使用執照及相關圖
說

位置、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位置、規模、樓層、用途、
範圍

8 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所有人、位置、規模、樓
層、範圍、文件有效期限

位置、規模、樓層、範圍

9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證明文件

保額、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保額、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10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位置、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位置、規模、樓層、用途、
文件有效期限

11
專業機構或專業
檢查人認可證

資格、文件有效期限
--

12
疑似石綿建材標示
表

規定檢查項目及簽章
規定檢查項目

13 溫泉通風 規定檢查項目及簽章
規定檢查項目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3.台北市公安檢查簽證申報查核注意事項
本會製定
2015/12 版本



建
築
物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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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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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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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
別

規模 檢查及申報期間

施行日期
樓層、建築

物高度
樓地板面積 頻率 時間

A 類
公共
集會
類

A-1 每一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086.11.01起

A-2 1000㎡以
上

每一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086.11.01起

未達1000
㎡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086.11.01起

… … … … … … …

H 類
住宿
類

H-1 300㎡以上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088.07.01起

未達300㎡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088.07.01起

H-2 16層以上或
建築 物高度
在50m以上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088.07.01起

8層~15層且
建築物高度
未達50m
(未達16層)

每三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
日止（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
三規定辦理
112.01.01 26

集
合
住
宅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台北市

集合住宅類(H2類)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

須辦理申報之範圍及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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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核 人 員 檢 查 申 報 相 關 缺 失 說 明

本圖參酌110台北市集合住宅公安申報宣導資料

8層以上~15層
且建築物高度
未達50m(未達16層)

每三年1次

改善案件：應於
改善日期內改善
完成，再行申報。
如無法於改善日
期內改善完成，
可申請展期。



集合住宅類(H2類)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

須辦理申報之範圍及對象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 3 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

二、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第 4 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以下簡稱申報人）規定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耐震能力評估，為建築物所有權人。

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

報。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該使用人得代為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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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說明

集合住宅類：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內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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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公安宣傳110-12版 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宣導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首頁>建管業務綜合查詢>宣導專區>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指導手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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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有何不同？

建築物公安檢查申報 消防安全檢修申報

法令依據 建築法第77條、第91條 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消防法第9條、第38條
消防安全檢修及申報辦
法

主管機關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使管科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申報義務人 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管理權人

檢查人資格 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者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
士

檢查項目 防火避難設施類10項、 設備安全
類 6項，合計16項
集合住宅類：防火避難設施類3項、
設備安全類3項，合計6項

既有滅火設備、警報設
備、避難逃生設備、…
等，合計5項

申報頻率 依用途類組分別每一、二、三 或
四年檢查申報一次
集合住宅類：二、三 或四年檢查
申報一次(第一季：0101~0331)

甲類場所每半年檢修申
報一次，甲類以外場所
每一年檢修申報一次 32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檢查人換證回訓講習
建築物設備安全檢查相關實例案例說明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說明

檢查項目-昇降設備檢查，昇降設備可否加裝刷卡機?
依內政部解釋函：需設置消防連動
裝置(火警受信總機連動解除鎖扣)

依內政部解釋函：需設置消防連動
裝置(火警受信總機連動解除鎖扣)

注意：裝置維護、責任歸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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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說明

依內政部解釋函：需設置消防連動
裝置(火警受信總機連動解除鎖扣)

注意：裝置維護、責任歸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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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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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安全類涉及公共設施不合格項目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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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感謝!!平安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申報查核小組
賴建名建築師

38


	1.李秋林技正
	2.-呂俊鴻股長s
	3.林吳柱
	4.賴建名

